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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事业财务会计工作

2015年，海洋事业财务会计工作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海洋综合管理和建设海洋强国的决策部署，

按照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信息化的目标 ，认真履行财
务装备管理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全年工作任务。

一、加强部门预算管理

一是组织开展2015年部门预算项目清理工作，结合履

行职责需要，提出了海洋局专用一级项目的设置建议并报

财政部批准。为体现海洋工作特点，建议财政部在关于中央

和地方事权划分的指导意见中，增加海洋方面的事权划分

内容，并明确将海域、海岛等海洋资源的权属管理确定为中

央事权，其他海洋事务管理工作确定为中央和地方共担事

权。二是积极落实保护海岛和海域政策，与财政部联合印发

《中央海岛和海域保护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在落实中央补

助地方资金的同时，组织地方完善实施方案。三是组织编报

部门预算和住房改革预算。按要求向社会公开2015年部门

预算。

二、推进预算绩效评价工作

组织对海洋局纳入2014年度绩效评价试点项目开展了

绩效评价。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目标、评价管理和结果应用

等工作环节。合理确定2016年绩效评价试点项目，提高绩

效目标填报质量。2012至2014年连续三年获得财政部绩效

评价工作一等奖。

三、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工作

规范基本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调整

概算等环节的审核工作。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国

务院“约法三章”的工作要求，全局未出现任何政府性楼

堂馆所新建项目。顺利完成全年基本建设项目审批工作，

较好地控制了项目投资规模。启动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

工作。

四、完善资产管理工作

资产管理日趋规范。制定印发《资产管理规范化考核办

法》，从资产管理机构设立、制度建设和资产配置、使用、处

置和档案管理等方面委托中介机构开展考核，量化各单位资

产管理的规范程度，规范资产管理的基础工作。推动海洋行

业标准建设，修订《海洋仪器设备分类、代码与型号命名》。

五、推进仪器设备共享试点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

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制订《国家海洋局仪器设备

共享平台建设工作方案》，鼓励海洋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

积极拓展科研仪器的使用范围。调集30余台高精度声学多

普勒流速剖面仪和多台温盐深测量仪为港珠澳大桥岛隧工

程提供服务，攻克了沉管的基槽水文观测和对接实时监测

等重大技术难题。

六、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建立“管采分离”的工作机制。形成了以集中采购为主、

分散采购为辅的采购格局。积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

模不断扩大。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七、完成国库支付工作

做好全局国库集中支付的范围划分、用款计划编报、

资金支付和国库对账等工作，确保资金支付的安全、高效。

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切实做好非税收入的及时上缴和对

账。全年征缴非税收入2.14亿元，确保了中央分成海域使

用金、倾倒费、排污费、罚没收入、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出

租出借收入以及国有资产处置收入等非税收入及时足额

缴入国库。

八、完成各类决算和年报工作

完成了2015年度各项决算和年报的布置、审核汇总上

报工作，决算和年报质量不断提高。《国家海洋局2014年部

门决算》被财政部评为二等奖，《国家海洋局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资产年报（2014年）》获得财政部通报表扬，《国家海洋

局2014年国有资产决算》获得国管局通报表扬。

九、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

一是完善预算管理与资产采购管理信息系统，将预算

指标管理、预算执行管理、用款计划编报、直接支付审核、

国有资产管理和政府采购等业务集成在一个平台。二是研

发“决算业务管理平台”软件，将部门决算、固定资产投

资决算、国有资产决算、企业财务会计决算等四项决算的

编审工作统筹到一个平台进行。进一步提高编审效率，实

现资源共享。三是重新修订了局财务规章制度汇编，结合

2007年后出台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收录，对海洋局原有的财

务制度汇编进行了全面梳理，增加了新出台的文件，并结

合机构重组后财务装备管理职能的调整，新增了部分类别

文件的收录，方便工作使用。

 （国家海洋局财务装备司供稿        史进执笔）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

财务会计工作

2015年，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财会部门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切实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有效履行中央档案保管利用和全国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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